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
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定，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东天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承担本次园区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现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规定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欢迎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次规划环评的环保问题提出宝贵意见或建议。
一、环境影响评价对象概况
本次环境影响跟踪评价主要针对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原规划环评的区域进行跟踪评价，兼顾601号文核定面积。2017年11月30日取得原湖南环境保护厅审查意见（湘环评〔2017〕50号），园区规划范围①蓝山物流园区东至柳溪路、南至承阳大道、西临和平路，北至兴蓝大道，用地面积67.19hm2；②蓝山工业园区东至舜水河、南至润丰大道、西至工业大道、北至兴蓝大道，用地面积374.44hm2。2022年8月，湘发改园区〔2022〕601号园区核定范围，区块一：东至城北东路，南至都龙路，西至永连公路，北至东方大道；区块二：东至金石路，南至东方大道以南350米处，西至创业大道，北至兴蓝大道；区块三：东至古城东路，南至南平路，西至东方右路，北至东方大道；区块四：东至Y205乡道以西250米处，南至五华路，西至创业路，北至东方大道；区块五：东至古城东路，南至南平路，西至东方大道，北至工业污水处理厂北部。
二、跟踪评价总体结论
蓝山经开区规划跟踪评价建议进行相应调整后，规划区后续发展规划总体可行，区域资源及环境条件可支撑后续规划的实施。要求规划区在后续实施过程中严格落实跟踪评价提出的调整意见、环保措施及“三线一单”管理要求，进一步科学招商选商。按照跟踪评价中提出的污染控制措施实施，后续开发对环境的影响不会超出原规划环评水平，环境影响可以接受，蓝山经开区规划后续规划环境可行。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主要是园区内以及园区外周边的居民、企事业单位等。
四、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于即日起通过网络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UphCPOSWkx-b8L5O_D1mA 提取码：yhmw）查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下载本项目公众意见表。
[bookmark: _GoBack]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单位地址：永州市蓝山县塔峰镇南平路411号
联 系 人：唐宁
电  话：0746-2213566
七、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东天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谷大道627号B-3栋加速器生产车间801
联 系 人：陈工
电  话：15802687208
电子邮箱：304866592@qq.com
八、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对本次环境影响评价环保问题感兴趣或有意见、建议的公众，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下载并填写《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您的意见或建议按上述联系方式反映给规划单位。规划单位将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供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决策参考。

湖南蓝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6月29日
